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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效推動癌症防治工作。 

（二十一）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內政部之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提供民眾申請房租補貼，但該項政策卻因房東害怕被查稅

，拒絕提供相關證明，令房客無法領取相關補貼；內政部與

財政部應該儘速召開跨部會會議，研擬出房東繳稅、而房客

又能申請到租屋補貼的雙贏政策，並建請將租金補貼名額提

高，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的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係提供民眾申請房租補貼，但該項政策卻因房

東害怕被查稅，拒絕提供相關證明，造成房客無法領取相關補貼。 

二、依住宅補貼作業規定第 28 點前段，內政部核定的辦理戶數內核准的申請人，其貸款期間所

需的利息補貼及租金補貼，由內政部全額負擔。但要申請此補貼，前提係必須提供租賃契

約等證明；但實際上因房客如果提出申請，財稅單位就可依此查房東租賃所得的稅，造成

許多原本沒有報稅的房東，基此原因不願意讓房客申請。 

三、有鑑於上述情形導致政府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效能不彰，內政部與財政部應該召開

跨部會會議，研擬出使房東繳稅、而房客又能申請到租屋補貼的雙贏政策。而目前租金補

貼每年僅有二萬個名額，實不足因應民眾需求，故應適度提高增加申請名額，以提供給真

正需要的民眾申請。 

（二十二）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近來花蓮地區大眾，就有關交通部鐵

路改建工程局所將進行之花蓮火車站改建計劃，無法清楚工

程內容究竟為何，以及相關工程將對花東地區各項產業帶來

何等助益之情形，特請交通部相關單位與當地居民進行完善

的溝通與協調。並且，花蓮火車站周遭交通亟待改善，如僅

改善車站本身而未能處理車站周邊連結，恐生有美中不足之

處，亦難稱真正造福於花東居民，應予注意並認真改善，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花蓮站為台灣鐵路重要車站之一，每年財務上對台鐵管理局上貢獻良多，然而其現狀卻

是每天有一萬二千旅次進出在僅有 198 坪大小之老舊車站，又小又擠，旅行團或民眾常拖

著行李進出趕車，常擠成一團而險趕不上車。不僅對於倚賴此項交通工具甚重之當地區民


